
立法会十六题：宠物公园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五月四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陈伟业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

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：  

 

问题： 

 

  据本人了解，饲养狗只已成为不少市民生活的重要部分。然而，香港的狗公

园数目仍然有限，对遛狗的市民造成极大不便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现时各个区议会分区内的狗公园的数目及其面积为何（以表列出）；及 

 

（二）会否考虑修订有关的规划指引，规定当小区的人口达至某数目时即须设立

狗公园，或于现时的公园内辟设狗公园；若会，详情为何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: 

 

  行政长官在去年发表的二○一○至一一年度施政报告中提到，为配合有饲养

狗只人士的需要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（康文署）计划开放更多合适场地，让市民

携带狗只进入，并会寻找合适的场地，加建宠物公园。 

 

  康文署计划开放更多合适场地让市民携带狗只进入。目前，康文署已在二十

三个休憩场地或地点设有宠物公园，按分区表列的休憩场地或地点及有关宠物公

园面积见附件。康文署会继续在现有或计划中的公园中物色合适场地加建宠物公

园，亦会与地政总署合作，寻找合适的政府空置用地，以兴建更多宠物公园。 

 

  由于公众对于康文署辖下场地容许市民携宠物入内仍持有不同意见（有市民

关注康文署场地的使用者，特别是长者和小童，可能受到狗只滋扰），现时不宜

就狗公园的设置作硬性规定。康文署在考虑设置宠物公园时，会继续平衡饲养宠

物人士与其它场地使用者的需要，并审慎考虑环境卫生、公众健康及设施管理等

问题。康文署会在征询有关区议会及地区人士的意见后才推行建议。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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